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彩虹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０７

收购人名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２７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２７

号

声 明

本报告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彩虹显示器

件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本次收购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免除发出

要约收购的申请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收购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中国电子

／

收购人 指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彩虹集团 指 彩虹集团公司

彩虹电子 指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彩虹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

／

财务顾问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闻律师

／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摘要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本次收购

／

本次交易 指 中国电子与彩虹集团重组

，

从而导致中国电子间接收购彩虹股份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２７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２７

号

法定代表人 芮晓武

注册资本

８

，

６０２

，

６５１

，

９９６．６４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４５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１０００１０２４－９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经营范围

电子原材料

、

电子元器件

、

电子仪器仪表

、

电子整机产品

、

电子应用产品与应用系统

、

电子专用设备

、

配套产品

、

软件

的科研

、

开发

、

设计

、

制造

、

产品配套销售

；

电子应用系统工程

、

建筑工程

、

通讯工程

、

水处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

理

；

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

、

推广

、

应用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汽车

、

汽车零配件

、

五金交电

、

照相器材

、

建筑材料

、

装饰

材料

、

服装的销售

；

承办展览

；

房屋修缮业务

；

咨询服务

、

技术服务及转让

；

家用电器的维修和销售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１０００１０２４９

号

股东名称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邮编

１００８４６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８２１８５２９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８２１３７４５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１

、产权关系结构图

２

、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介

国务院国资委是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

机构设置的通知》设置的国务院直属正部级特设机构。国务院授权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国务院国资委的监管范围是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

３

、控制关系

中国电子是国务院国资委全资所属且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

４

、本次收购前后的相关股权结构变化

本次收购前，中国电子与彩虹股份无任何产权关系。

本次收购后，中国电子将直接控制彩虹集团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３４．４２％

的股权，如

下图所示：

三、中国电子的主要业务及最近

３

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中国电子的主要业务

中国电子于

１９８９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 中国电子在全国拥

有多个大规模产业制造基地，并拥有覆盖全国数百个城市的市场网络，从事电子信息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制

造、贸易、物流、服务等经营活动，多方位提供自主创新的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为国民经济信息化建

设、保障国家信息安全贡献了重要力量。

中国电子以集成电路与关键零部件、软件、高新电子为核心业务，围绕核心业务分为集成电路与关键零

部件、软件、高新电子、移动通信等

３Ｃ

终端产品、电子工程、商贸物流、金融等业务板块。

２

、主要财务指标

中国电子近三年已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合并数）：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４

，

４７８

，

２９３．８０ １２

，

３２３

，

８４１．５７ １０

，

８１５

，

０１４．３１

负债总额

１０

，

２１３

，

７６７．５７ ８

，

２６７

，

４５２．９３ ７

，

１２６

，

１７３．４４

净资产总额

４

，

２６４

，

５２６．２３ ４

，

０５６

，

３８８．６４ ３

，

６８８

，

８４０．８７

资产负债率

７０．５５％ ６７．０９％ ６５．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４８０

，

２８９．２７ １

，

３１４

，

６２８．０２ １

，

２５７

，

０３５．６６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６

，

８２３

，

６１２．８３ １６

，

１２２

，

２１４．７６ ８

，

５８９

，

９８１．１９

净利润

２８７

，

６５６．３７ ２８４

，

３５２．４２ １７３

，

３５２．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３１

，

２４４．６２ ９１

，

７１４．７３ １０３

，

０８９．５５

净资产收益率

６．９１％ ７．３４％ ５．５７％

３

、中国电子控制的重要子公司（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如下图所示：

注：上图标注百分比的为中国电子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其他公司并未标注其相关的

股份比例。

四、收购人最近

５

年内的违规情况

中国电子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之情形。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芮晓武 董事长

、

党组书记 中国 北京 否

刘烈宏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郎 加

董事

、

党组纪检组长

、

总法律

顾问

中国 北京 否

李克成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宋 宁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陈圣德 外部董事 中国 台北 是

张晓铁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胡鸿福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徐海和 职工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聂玉春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王绍祥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杨 军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李晓春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否

赖伟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向梓仲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中国电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

５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简要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电子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

５％

的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总股本

（

万股

）

直接持有人 控制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１７１

上海贝岭

６７

，

３８０．７８

中国电子

２７．８１％

２ ００００３２

深桑达

Ａ ２３

，

２８６．４３

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０２％

３ ６００７６４

中电广通

３２

，

９７２．７０

中国电子

５３．４７％

４ ００００２１

长城开发

１３１

，

９２７．７８

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６４％

５ ００００６６

长城电脑

１３２

，

３５９．３９

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９２％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

合计

５６．６２％

６ ６００５３６

中国软件

２２

，

５６９．３９

中国电子

５４．２６％

７ ０００７４８

长城信息

３７

，

５５６．２２

中国电子

２０．１８％

８ ０００７２７

华东科技

３５

，

９１５．７４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４７％

９ ０００７３３

振华科技

３５

，

８１２．００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１３％

１０ ３０００７７

国民技术

２７

，

２００．００

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５０％

１１ ００７４．ＨＫ

长城科技

１１９

，

７７４．２０

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

６２．１１％

１２ ００８５．ＨＫ

中电控股

１６９

，

１５６．００

中国电子

４８．０３％

１３ ０９０３．ＨＫ

冠捷科技

２３４

，

５６３．６１

中国长城计算机

（

香港

）

控股有限公司

１５．７９％

香港华电有限公司

１０．７４％

长城电脑

８．５３％

合计

３５．０６％

１４ ２８７８．ＨＫ

晶门科技

２４５

，

６３０．２４

香港华电有限公司

２８．６６％

１５ ６００７７５

南京熊猫

６５

，

５０１．５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１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电子直接或间接控制

５％

以上股权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

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控股比例

中国电子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５

，

０００ ４１．９６％

除上表所披露的金融机构外，中国电子不存在持有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

他金融机构的情形。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主要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电子将间接控制彩虹股份

２５３

，

６５８

，

８８９

股，占彩虹股份已发行股份的

３４．４２％

，成

为彩虹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收购的目的以及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１

、本次收购的目的：为进一步响应国务院国资委“深入推进中央企业结构调整，加大企业内部资源整合

力度”的精神，中国电子与彩虹集团开展本次重组，通过整合现有优势资源，做大做强电子信息等产业。通过

本次重组，将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优势互补，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彩虹集团在液

晶显示等方面现有的产业和技术能力；有利于中国电子与彩虹集团内部相关资源的专业化整合、培育核心

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加快推进我国液晶显示产业的发展。

２

、中国电子目前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彩虹股份的计划。

３

、中国电子目前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彩虹股份的计划。

三、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中国电子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关于中国电子重组彩虹集团公司的

提案》，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提案。

２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发的《关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彩虹集团公司重

组的通知》（国资改革［

２０１２

］

１１７４

号）文件，彩虹集团以无偿划转方式整体并入中国电子成为其全资子企业。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中国电子持有彩虹股份的股份情况

１

、本次收购前的持股情况

本次收购前，中国电子与彩虹股份无任何产权关系。

２

、本次收购后的持股情况

收购人通过彩虹集团和彩虹电子间接控制彩虹股份

２５３

，

６５８

，

８８９

股，占彩虹股份总股本的

３４．４２％

。

二、本次收购的主要情况

１

、收购方案：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发的《关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彩虹集团公司重组

的通知》（国资改革［

２０１２

］

１１７４

号）文件，彩虹集团以无偿划转方式整体并入中国电子成为其全资子企业。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方案已经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复同意。

２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收购还需要获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报告书的无异议及豁免收购人全面要约收购彩虹股份的全部股

份义务的批准后方可履行。

三、权利限制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彩虹股份的控股股东彩虹电子以其持有的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彩虹股份（占总股本比

例为

９．５０％

）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另外，彩虹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彩虹集

团以其持有的

４４

，

４４４

，

４４４

股彩虹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为

６．０３％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彩虹支行

的银行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电子间接拥有权益的彩虹股份

２５３

，

６５８

，

８８９

股股份（占总

股本比例为

３４．４２％

）中，将有

１１４

，

４４４

，

４４４

股彩虹股份处于被质押的权利受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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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应参

加表决的董事人数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

9

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在保证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1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8

日起不超过六个月。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公司将

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如果因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提前，公司总经理负责将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明确发表意见，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1

亿元补充

流动资金。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关于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向银行申请贷款累

计余额不超过

6

亿元，在此额度内可用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的房屋、土地使用权、存货等资产作为抵押；或

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质押。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建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吴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到

2014

年

3

月

23

日。

附件：吴坚简历

吴坚，男，

194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上海机电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电器模具专

业，高级工程师。 曾先后任职上海电器成套厂总工程师、技术厂长，

ABB

（中国）有限公司工业与建筑系统业

务部的分部门经理、低压自动化部的部门经理、低压自动化部的高级部门经理。

2012

年

7

月加入众业达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级技术顾问。

吴坚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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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7

日

13:30

在公司七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12

月

31

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颖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1

）按照项目投资计划，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

常实施，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同时可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是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 （

2

）同意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8

日起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

个月。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3

票，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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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

2010

年

7

月

25

日，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自

2010

年

7

月

26

日起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人民币

1

亿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至

2011

年

1

月

10

日。该笔资金已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2

、

2011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8000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24

日起

不超过六个月。公司已分别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和

2011

年

7

月

21

日归还

4500

万元和

3500

万元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截至

2011

年

7

月

21

日，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已全数归还。

3

、

2011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使用

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2011

年

7

月

26

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该笔资金已于

2012

年

1

月

4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

、

2012

年

1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2012

年

1

月

8

日起不超过

六个月。 该笔资金已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

、

2012

年

7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2012

年

7

月

8

日起不超过

六个月，该笔资金已于

2013

年

1

月

4

日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

、

2013

年

1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在保证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2013

年

1

月

8

日起

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7

、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前

12

个月之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且公

司承诺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

］

660

号

"

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29,000,000

股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39.90

元。 公司本次发行

A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5,71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158.4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9,551.60

万元。该项募集资金

已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全部到位，并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广会所验字

[2010]

第

08000350815

号

"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2010

年第

一期）》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0

年

7

月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所发生的费用

868.15

万元不得在发行权益性证券

的发行收入中扣减，经调整后可在权益性证券发行收入中扣减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5,290.25

万元，调整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0,419.75

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3

年

1

月

6

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为

89,190.69

万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3,155.79

万元

(

其中包含利息收入

1,926.73

万元

)

。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进度情况，未来六个月将会有不低于

10,000

万

元的募集资金暂时闲置。

三、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为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在保证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批准，公司拟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1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8

日起不

超过六个月。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公司将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如果因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形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提前， 公司总经理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否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

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现行同期贷款利率测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

用约

280

万元。

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属于工业电气分销行业，行业特点是固定资产少，需要的流动资

金多。 公司从供应商采购产品采用买断式购入，供应商给予公司一定的信用额度但信用期不超过

1

个月；公

司销售给客户一般需要

1-2

个月的回款期，加上为满足客户的及时需求和快速反映，公司适当加大了产品库

存。 而且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支付给供应商的采购款以现金为主，而收取的销售款中，银行承兑汇票较

多，导致票据贴现较多。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以及减少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非常必要。

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

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

债券等的交易）可以有效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前，公司将该部分用于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1

、按照项目投资计划，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有效实施，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

、同意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8

日起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

亿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

月。

六、监事会意见

1

、按照项目投资计划，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同时可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是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

2

、同意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8

日起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

亿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六个月。

七、保荐人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认为：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 同时公司承诺：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公司将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如果因项目建设加

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提前，公司总经理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且公司承诺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本保荐机构

同意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8

日起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

亿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

月。

"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4

、 中信证券 《关于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保荐意

见》。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405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2013-001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短期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

4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

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购买以股票、汇率、利率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

银行理财产品。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择机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一）购买厦门国际银行飞越理财人民币

"

久久长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

2013

年

1

月

5

日，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签订购买飞越理财人民币

"

久久长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合

同，出资

40,000

万元购买其飞越理财人民币

"

久久长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

(

保本保证收益型

)

。 该产品具体情况

如下：

1

、产品名称：飞越理财人民币

"

久久长赢

"

结构性存款

2

、理财币种：人民币

3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4

亿元。

4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5

、年收益率：

4.75 %

。

6

、产品期限：

102

天。

7

、交易日：

2013

年

1

月

5

日

8

、收益起算日：

2013

年

1

月

5

日。

9

、到期日：

2013

年

4

月

17

日。

10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于所认购产品最后到期日（提前终止的以提前终止日为准）后一次性结算支

付，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银行工作日。

11

、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金融债券、同业代付和同业拆借等低风险资产投资。

12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3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理财产品为保本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风险较低，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 目前公

司财务状况稳健，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同时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签订中国民生银行

"

非凡资产管

理（保本型）

"

理财产品合同，出资

3000

万元购买非凡资产管理（保本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5

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2-019

。 该产品已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到期。

2

、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连道支行签订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利

多多（保本型）

"

理财产品合同，出资

6000

万元购买利多多（保本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2-019

。 该产品已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到期。

3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与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签订购买飞越理财人民币

"

久久长赢

"

结构性存款产

品合同，出资

10,000

万元购买其结构性存款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2

。 该

产品已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到期。

4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与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支行签订购买飞越理财人民币

"

久久长赢

"

结构性存

款产品合同，出资

15,000

万元购买其结构性存款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向银行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

025

。 该产品已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到期。

5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连道支行签订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359

期理财产品合同， 出资

1000

万元购买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359

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的《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9

。 该产品已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到期。

6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与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签订购买飞越理财人民币

"

久久长赢

"

结构性存款产

品合同，出资

5,000

万元购买其结构性存款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9

。 该产品已

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到期。

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40,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7.31%

。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利用短期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3-001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723

号《关于核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

16.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80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

费用

38,905,054.4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61,094,945.53

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全部到位，

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0)

第

25693

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分别存入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嘉定支行、交通银行上海南翔支行开设的募集资

金存储专户。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以及上述两家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现为了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存储收益，建立和巩固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公司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以下简称

"

开户银行

"

） 增设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0232014210002429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及开户银行于

2013

年

1

月

6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主要内容如

下：

一、公司已在该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0232014210002429

，专户

余额为

150,000,000.00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广发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林文坛、管汝平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

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

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

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广发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1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

已授予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并注销已授予的股票期权

258

万份。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注销股票期权的文

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2013

年

1

月

5

日，公司完成《注销股份变更明

细清单》，首次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涉及人数

59

人，涉及期权份数

258

万份。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693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

2013-001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6

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海南维乐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维乐药业

"

）通知：因维乐药业原法定代表人张立萍女士正常退休，现将法定代表人由原

"

张立萍

"

变更为

"

王红雨

"

，并已完成主管机关审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058

证券简称：威尔泰 公告编号：

2013-001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收到陆春亮先生提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由于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制造总监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根据有关规定，上

述辞职申请于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

在此，公司谨向陆春亮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032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2013-001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3

年

1

月

4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徐胜义先生递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徐胜义先生由于个人原因，提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徐胜义先生的离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对徐胜义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６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及股份变动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开始转股，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期间共计

５００００

元 “川投转债”

（

１１００１６

）转换成“川投能源”（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转股数为

５４６４

股。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川投转债”累计转股股数为

７９３２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０．０００４％

；尚有

２

，

０９９

，

９０９

，

０００

元的“川投转债”未转股，占“川投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现将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资料，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因可转债转股产生的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Ａ

股

）

１

，

９７２

，

６６３

，

１５１ ５４６４ １

，

９７２

，

６６８

，

６１５

股份总额

１

，

９７２

，

６６３

，

１５１ ５４６４ １

，

９７２

，

６６８

，

６１５

二、前十名股东所持股数如下（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市后）

名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８７

，

３９７

，

０２１ ５５．１２％

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５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１％

３

中银国际

－

中行

－

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４

北京远通鑫海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

，

６２５

，

３６１ １．０５％

５

北京大地远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０

，

３８５

，

５２７ １．０３％

６

峨眉铁合金综合服务开发公司

１９

，

８３０

，

５１９ １．０１％

７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

１８８

，

２９７ ０．９２％

８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０９９

，

８２６ ０．８２％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９％

１０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

１０８

，

３０１ ０．７７％

三、备查文件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川投能源”股东名册及“川投转债”持有人名册。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3

年

1

月

8

日 星期二


